
揭阳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揭市环（榕城）罚〔2025〕31号

当事人名称：广东斯富特检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丰臣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5202MAEN3LTG2M 

住所：广东省东莞市松山湖园区工业北一路1号2栋112室、2室、301室、401室

2025年8月22日，我局对你（单位）进行调查，发现你（单位）实施了以下生态环境违法行为：

未按照环境监测规范从事环境监测活动，造成监测数据失实。 

上述事实，有以下主要证据证明：

1、《揭阳市生态环境局榕城分局现场检查（勘察）笔录》（2025年8月22日由我局执法人员制作，证明现场检查情况）；

2、《揭阳市生态环境局榕城分局调查询问笔录》（2025年8月22日、9月1日、9月10日、9月11日由我局执法人员制作，证明你单位实施违法行为的事实）；

3、现场影像材料（2025年8月22日由我局执法人员现场拍摄，证明现场检查情况）；

4、《检测报告》（报告编号 SFT2502041-1）、《比对监测报告》（报告编号 SFT2502041-2）、《检测报告》（报告编号SFT2410125）、《比对监测报告》（报告编号SFT2410122-2）和《检测报告》（报告编号SFT2504067）（2025年9月2日由揭阳市慈云医院提供，证明你单位违法事实）；

5、营业执照、身份证复印件、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和授权委托书（2025年9月10日由你单位代理人幕某某提供，证明违法主体）；

6、《检测报告》（报告编号 SFT2502041-1）和《检测报告》（报告编号SFT2410125）的采样记录和实验室分析原始记录（2025年9月10日由你单位代理人幕某某提供，证明违法事实）。

上述行为违反了《广东省水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三款“环境监测机构和开展自行监测的排污单位应当按照环境监测规范从事环境监测活动，不得有隐瞒、伪造、篡改环境监测数据等弄虚作假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或者篡改环境监测机构的环境监测报告。”的规定。    

我局执法人员于2025年11月18日向你（单位）送达了《揭阳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揭市环（榕城）罚告字〔2025〕30号）告知了违法事实、依据和拟作出的行政处罚事项，并告知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你（单位）在法定时间内未提交陈述申辩意见，视为放弃权利。

你（单位）于2025年11月20日向我局提交公开道歉承诺从轻处罚的申请，并于2025年12月5日在揭阳日报（第11851期第04版）登报公开道歉并作出守法承诺。经我局核实，确认你（单位）符合《广东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第十四条、《揭阳市环境违法行为道歉承诺从轻处罚工作指引》规定的道歉从轻情形。

根据《广东省水污染防治条例》第六十三条“环境监测机构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三款规定，未按照环境监测规范从事环境监测活动，造成监测数据失实的，由所在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可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有隐瞒、伪造、篡改环境监测数据等弄虚作假行为的，由所在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的规定和《广东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附件1《广东省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行政处罚罚款金额裁量表》第二章水污染防治类§2.25 裁量标准，违反环境监测规范类别的数量：3 项以上；罚款：3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同时根据《广东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第十二条第二项“针对《裁量权规定》中已列明的生态环境违法行为，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在进行全面调查取证并确定罚款幅度区间后，除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外，可按照以下标准确定最终罚款数额：（二）罚款为一定幅度的数额的，从重处罚不得低于最高罚款数额与最低罚款数额的平均值；从轻处罚应当低于平均值，一般处罚按平均金额处罚；”的规定，罚款金额为4万元，按50%降低处罚，同时满足“按拟处罚罚款金额（4万元）的50%降低处罚（处罚金额=4万元-4万元*50%=2万元）”、“减少的额度最多不得超过20万元”和“降低后的罚款额低于法定最低罚款额（2万元）的，按法定最低罚款额（2万元）处罚”的要求，我局决定对你（单位）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处罚款人民币贰万元整（¥20000.00元）。

限于接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15日内到我局办理缴款手续。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我局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

你（单位）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揭阳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依法向揭阳市榕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揭阳市生态环境局

2025年12月17日
地址：揭阳市榕城区望江北路榕城区政府大院内2号楼6楼

邮政编码：522000                  电话：0663-8756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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